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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洲的新工作場所暴露限值

在進行工程期間，有可能會產生煙霧、粉塵、氣體、霧滴、纖維材料或蒸氣並釋放到空氣中。這些
被稱為空氣中的污染物有可能對職業健康與安全（WHS）造成風險。

僱主有責任根據職業健康與安全的義務，確保僱員不會暴露於有害的空氣污染物中。

許多空氣污染物無法被看見或聞到，但它們仍可能以有害濃度存在，並對僱員造成嚴重健康問題，
包括職業性肺病。

澳洲正逐步轉換採取工作場所暴
露限值（WEL）

僱主必須繼續遵守「工作場所暴
露標準」（WES），直至 2026 年 
12 月 1 日

在全國性檢討之後，各州與領地的職業健
康與安全部長已批准以「空氣污染物工作
場所暴露限值清單」（WEL 清單）取代現有
的「工作場所暴露標準清單」（WES 清單），
其中也包括更新部分化學物質的限值。

澳洲目前正準備轉換至「空氣污染物工作
場所暴露限值清單」，該清單將於 2026 年 
12 月 1 日生效。

僱主必須確保，工作場所中任何人都不會
暴露於超過工作場所暴露標準的空氣中物
質或混合物濃度。你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做
到這一點：

1.	 盡可能消除空氣中污染物帶來的風險。
2.	 若無法消除，則盡可能將暴露風險降至

最低。

 

如欲了解更多，請掃描 QR 碼或瀏覽： 
www.worksafe.wa.gov.au/airborne-contaminan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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